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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會規定簡介 

台南市張小姐問：最近我因為需要用錢，所以想要組一個互助會來收頭會

使用，請問：組互助會應注意哪些法律上的規定？又我的子女可不可以當

我的互助會會員？當互助會的會頭有哪些法律上的責任要注意？ 

 

答： 

一般的民間互助會，法律上稱為「合會」，在我國民法債編中有專節之明文

規定（第十九節之一）。而組互助會首先要注意的是，合會的會首（俗稱會頭）

及會員（俗稱會腳）均以自然人為限，所以妳要召集的會員內，是不能有商號或

公司等非自然人之團體存在。而會首也不能兼為同一合會的會員，也就是說不能

同時當會首，也當會員，以免會首取得第一期的合會金後，接下來再用會員之名

義標下第二會，隨即惡性倒會而逃匿無蹤。又未滿七歲或經宣告禁治產之無行為

能力人，以及七歲以上二十歲以下且未結婚之限制行為能力人，是不可以當互助

會的會首，而且也不能參加法定代理人當會首之互助會。所以，妳的子女如果未

成年，而且還沒結婚，依規定是不能參加妳組的互助會。 

其次，合會一定要訂立會單，否則合會契約可能會因此而不能成立生效，而

會單上則應記載：會首、全體會員之姓名、住址及電話、每會會款之種類及數額、

起會、標會日期、標會方法及出標限額之約定等事項。這裡必須注意的是，為了

防止冒標，保障會員權利，所以法律規定會單要由會首及全體會員簽名，並在記

明年月日以後由會首保存。而會首還要製作繕本（影本亦可），然後在繕本簽名

後，各交一份給每個會員，如此合會契約才算是已經成立。不過，民法為配合實

務現況，所以另規定互助會組成後，雖然沒有訂立會單，但是如果會員已經交付

第一期會款的話，那麼這個合會契約也就當作已經成立。 

又標會時是由會首主持，場所也是由會首決定，但是要事先通知會員，如果

會首有事不能主持標會，那麼也可以由會首指定，或是由到場的會員互相推選出

來的會員主持。 

至於第一期的合會金是不需要經過投標，而直接由會首取得。其他各期才是

由得標會員取得。而未得標之會員或是死會之會員，則要在每期標會後三天內交

付會款。而會首就要在這段期間內，替得標的會員收取會款，並且連同自己的會

款，在期滿的隔天以前，把合會金交給得標的會員。重要的是，如果有逾期未收

取的會款時，會首是要代為給付的，當然會首以後還是可以向未交會款的會員請

求該筆會款及附加之利息。還有，會首對於收取的會款，在沒有交給得標會員以

前，對於合會金的喪失、毀損都必須負責，除非是可歸責於得標會員之事由所造

成的喪失、毀損，會首才能免其責任。 

最後，會首沒有得到全體會員的同意，是不能將權利及義務移轉於其他人。

當然，會員沒有得到會首及會員全體之同意，也是不能退會，而且也不能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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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會份轉讓給別人。此外，合會因故不能繼續進行時，原則上會首及已得標會員

應給付之各期會款，應於每屆標會期日平均交付於未得標之會員。這種情況下，

會首還要對於已得標會員應給付之各期會款負連帶責任，也就是說，已得標會員

不付會款時，會首就有代為交付該會款之義務，可知互助會會首之責任並不輕。 

                                     台灣台南地方法院  陳志成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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